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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办﹝2023﹞73 号

霍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关于上报《霍
邱县 2023 年秋粮收购工作预案》的报告

县委：

现将《霍邱县 2023 年秋粮收购工作预案》随文上报，

请审示。

附件：霍邱县 2023 年秋粮收购工作预案

霍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

2023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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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邱县 2023 年秋粮收购工作预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，确保国家

粮食安全，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积极性，县粮储中心在深入

调查的基础上，对全县秋粮生产、收购、存储和销售进行了

认真的研判，现制定秋季政策性粮食收购工作预案：

一、研判收购任务

（一）粮食产量和收购量预测。在秋粮收获前，组织人

员开展预产预购情况调查，调研秋粮生产情况，结合县农业

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，2023 年度，我县稻谷种植面积约 270

万亩，亩产平均按 468 公斤测算，全县稻谷总产约 126 万吨，

商品率按 80%测算，预计商品量为 101 万吨左右。

在政策性粮食收购预案能够启动的情况下，以下 3 个方

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今年我县国有粮食企业最低收购价收购

规模相应减少：一是稻谷品质好，销售顺畅。我县早稻于 8

月初连续上市，从加工和质量测评情况来看，出糙率比去年

稻谷高 8 个百分点左右，并且品质明显优于去年，前期收购

价格为 1.4-1.45 元/斤左右，近期收购价格为 1.37 元/斤左

右，稻谷销售比较顺畅；二是大米加工企业收购量大。由于

去年稻谷品质较差，各大米加工企业均采取“快进快出”的

方式，库存量普遍低于往年，为保证加工的库存量，需要大

量购进稻谷；三是政策性粮食收购量增大。由于去年中央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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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粮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最低价粮食出库量比较大，同时，

周边县区或省市地方储备粮轮换数量也比较大，部分省市政

府储备规模也在扩大，可能会大量购进我县生产的稻谷。

鉴于以上情况，预计全县稻谷最低收购价收购规模约 22

万吨，其中，县内约 21 万吨，叶集区部分乡镇约 1 万吨。

（二）收购仓容量状况。目前，我县国有粮食企业（含

叶集区的小店库、洪集公司）现有可利用空仓容 32.3 万吨，

其中高大平房仓空仓容 19.9 万吨（包含即将投入使用的在

建仓容 9.6 万吨），如果仅允许高大平房仓空参与最低收购

价收购，则仓容缺口在 2.1 万吨左右。

二、制定收储预案

（一）认真准备

1.做好设施维修。粮储中心安排人员摸清空仓容、仓房

及其配套设施和收购人员配置等情况，一是逐仓核查仓房状

况，对部分仓库进行维修改造，做好空仓准备工作；二是对

收购设备器材进行检修、保养，购置必要的设施设备，如清

粮机、皮带运输机等。

2.完善申报资料。对照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委托收储

库点基本情况表》，结合上一个年度收储库点申报材料中存

在的问题，对收购基本条件认真审核，逐项落实。

3.加快项目进度。目前，正在加班加点实施 9.6 万吨仓

库配套设施工程，保证不误秋粮收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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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强化素质培训。在收购前，一是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

习国家粮食收购政策，提高职工的政治站位，熟悉《一规定、

两守则》、“五要五不准”和“四坚持四确保”的有关规定，

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水平；二是加强业务技能培训，安

全操作设施设备，提高检化验能力，如熟练掌握“一卡通”

操作系统、规范应用“惠三农”APP 售粮预约等。

（二）预案制定

根据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，在收购政策“执行过程中，

符合资格条件的委托收储库点全部启动后，出现仓容及收储

能力不足或委托收储库点布局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的，应

及时通过安排县内集并等方式解决。仓容仍不能满足收储需

要时，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关于租赁社会粮食仓储设施收储国

家政策性粮食的有关规定，可租仓收储最低收购价粮食”，

依据此规定，本着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“两手抓”“两

步走”的原则，制定以下收储初步预案：

1.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市场流通。一是加强宣传，让粮

农及时了解政策性粮食收购政策；二是积极鼓励多元主体入

市收购，加强产销合作，让农民手中的余粮尽可能多的通过

市场流通销售出去；三是加强与周边县区合作，利用周边县

区有空仓容但缺乏粮源的情况，探索购销合作模式，充分利

用他们的空仓容，建立信息通道，为粮食经纪人提供相关信

息，鼓励他们开展异地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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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快项目进度，确保收购仓容。加大仓储设施项目建

设进度，完善配套设施，确保新建仓库能够参与秋粮收购。

3.紧急征用已被租赁的仓库。安徽霍邱小店国家粮食储

备库（简称小店库）和乌龙分站均属于国有粮食企业，目前

已被承包或租赁，小店库总仓容 4.1 万吨，其中高大平房仓

3.5 万吨；乌龙分站总仓容 1.71 万吨均为空仓容，其中高大

平房仓 1 万吨。如果现有的高大平房仓不能满足收购需求，

一是尽快做好小店库的移交手续，二是建议由县政府收回乌

龙分站的经营权，参与政策性粮食收购。

4.积极腾仓并库。为防止出现卖粮难问题，腾出更多的

仓容满足收购的需要，积极向中储粮公司汇报，一是请求将

符合收购条件的库点里现有储存的粮食进行移库；二是必要

时，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，将秋季新收购的粮食进行移库。

5.紧急动用老库点。在以上库点仓库收满后仍不能满足

收购需求且售粮群众反响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建议把管理比较

规范、仓储设施条件比较好的 6.3 万吨房式仓列入收储预案

收购库点，其空仓容作为应急收购仓容，并积极向中储粮公

司申请协调，允许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。

6.租赁社会仓容收购。如果以上国有企业库点仓库收满

后仍不能满足收购需求，则将民营企业拥有的符合收储条件

的空仓容纳入收储库点。目前，全县有 10 个，空仓容量 23

万吨，预计收购量 20 万吨。



- 6 -

7.鼓励粮油加工企业积极参与收购。在开展政策性粮食

收购时，特别是在政策性粮食收购预案没有启动的情况下，

一是加强政策宣传，向广大粮农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说明工

作；二是加强市场引导，畅通销售渠道，组织好市场化收购，

积极鼓励多元主体入市收购，加强产销合作；三是鼓励粮油

加工企业加大秋粮收购力度。我县粮油加工企业众多，是我

县稻谷的主要收购者，今年的库存量又明显低于往年，因此

鼓励粮油加工企业加大生产加工力度，千方百计地与外地客

户取得联系，开展原粮和成品粮同步销售，把可能进入托市

收购的农民余粮通过市场销售出去；四是做好优质服务，为

粮食收购者做好服务工作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，特别是同金

融系统做好协调工作，解决企业收购资金不足问题。

8.完善超标准粮食收购预案。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等六部委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规定，“执行本预

案收购的粮食，应为当年生产且符合三等及以上国家标准，

四等及以下的粮食由地方政府组织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”、

“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不符合质量标准或食品安全

指标的小麦和稻谷，由各地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食品

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的要求组织收购处置；有关费用从本省

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，风险基金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负担并

列入省级预算解决。”

如果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，部分稻谷达不到国标三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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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最低收购价质价政策要求，或出现大批量三等以下的

粮食市场流通不畅的现象及发现不符合质量标准或食品安

全指标的粮食，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处理预案。

对于出现三等以下的粮食处理预案：县政府在积极组织

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的基础上逐级汇报，争取得到省市政府

的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如果省市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或者出

台政策后还不能满足收购需求的情况下，县政府将给予政策

和资金支持，可采取委托粮油加工业龙头企业进行收购，并

给予一定的差价补贴，补贴标准可以采取等级差价或高于市

场价等方式确定。

对于出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指标的粮食处理方案：按照有

关规定处理。

三、加强领导，形成合力

为确保政策性粮食收购工作正常有序，严格执行国家粮

食收购政策，切实保护农民利益，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问题，

县委、县政府切实加强对政策性粮食收购工作的领导，县发

改委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监局、县粮储中心、县农发行等

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通力协作，把执行粮食收

储政策、质量监管、市场监管等落实落细，强化粮食流通监

管，维护市场收购秩序，切实保护粮农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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